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模板5篇)
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关于合同的利
益纠纷越来越多，在达成意见一致时，制定合同可以享有一
定的自由。合同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
篇合同。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合同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篇一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山西省企业
集体合同条例》、《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工资集体协
商试行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建立健全企
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构建和谐稳
定的劳动关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和代表公司全体职工的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双
方代表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共同
遵守执行。

第二条公司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
低于本合同规定的标准。公司规章制度有关条款与本合同不
一致的，按照本合同执行。

第三条公司对各子(分)公司实行工资总额管理，子(分)公司
在工资总额范围内对所在单位职工实行二次分配的工资制度。

第四条按照我省发布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参考本地区、本行
业相关经济因素、各子(分)公司发展现状及实现预算目标难
易程度，在实现当年职工代表大会确定的公司生产经营目标
和各单位完成工效挂钩方案的前提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在10%范围内增长;效益指标完成预算目标且进步幅度在10%以
上，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可超过10%;效益指标超出预算目标，



职工工资可继续增长且不设上线。

第五条公司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790元(高于省政府规定的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

第六条经双方协商一致，以下情况的支付标准为：

(二)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在停工留薪期内，公司支付
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四)职工事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办法执行;

(五)内部退养职工以及其他不在岗职工生活费执行公司有关
规定;

(六)公司与职工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暂停支付职工工资
和福利。

第七条公司依法安排职工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
作时间的，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办法规定的职工本人小时工资
标准的150%支付职工工资;安排职工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办法规定的职工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职工工资;安排职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
的，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办法规定的职工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
准的300%另外支付职工工资。

第八条公司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
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按照职工应休未
休年休假天数乘以其日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其中包含用人
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第九条为进一步提高生产一线职工收入水平，公司对实施轮
班作业的生产一线在岗职工实施中夜班津贴制。



第十条公司每月19-21日(遇节假日、休息日提前至最近的工
作日)以法定货币形式通过银行(或者直接)支付职工工资、生
活费、病假工资等，不得克扣和无故拖欠。

公司要按月书面记录职工工资的数额、项目、时间并由职工
本人签字，同时向职工提供个人工资清单。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合同
予以变更或解除：

(一)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或部分无法履行
的;

(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公司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履行发生困难
的;

(四)本地区或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发生较大变化的;

(五)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公司职工实
际工资较大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变更或解除合同提议一方，应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并提供相关依据。双方应在七日内进行协商。协商一致进行
变更或解除的合同应在变更或解除后的七日内由公司报山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审查。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任
何一方不得变更合同。

第十三条双方认为应当协商约定的其他事项：

经双方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分析及预测，一致认为：公司
和全体职工从维护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出发，共同奋



斗，确保实现20生产经营目标。

第十四条双方协商达成的本合同草案，年1月13日经职工代表
大会讨论通过。

第十五条本合同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首席代
表签字。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七日内，公司将本合同正式文
本一式三份，送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查，自通过
审查之日起生效;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收到本合同
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本合同即行生效。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异议的事项，双方协商代
表应对有异议的事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文本后重新送审。

第十六条本合同有效期一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
月31日。合同期满前六十日内，双方均可向对方提出重新签
订或续订的要求。

第十七条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
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无规定的，由双方协商
解决。

太原钢铁(集团)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章)有限公司工会(章)

首席代表签字：首席代表签字：

年月日年月日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篇二

第一条企业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各级政府关于女职工
劳动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本企业实际，实施女职工劳



动保护。

第二条企业在招聘职工、职工培训、晋级、晋升时，坚持男
女职工机会平等；

第三条企业坚持男女职工同工同酬；

第四条企业把女职工劳动安全与健康保护纳入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同步实施；

第五条企业严格执行劳动部颁发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规
定》。

第二章女职工保护实施条款

第六条女职工经期保护

1、对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
动强度作业的女职工，在月经期间，企业应暂时减少工作量
或调整适合工作。

2、患有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在月经
期间，可以休息一天，算作劳动时间。

第七条女职工孕期保护

1、对怀孕的女职工，企业不得以怀孕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降
低职务，降低工资；

2、企业不得延长怀孕女职工劳动时间；对怀孕7个月以上
（含7个月）的女职工，不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在劳动时间
内给予适当工间休息，并相应减少工作量。

3、怀孕女职工在工作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计算在工作时间
内，有定额的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第八条女职工产期保护

1、正常分娩的，给予产假90天（含产前假15天）；难产的，
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每多生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2、女职工妊娠不满12周（含）流产的产假为15天；12周以
上16周以内（含）流产的产假为30天；16周以上28周（含）
以内流产的产假为42天。

3、产假期满，企业应恢复女职工原岗位工作。

5、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不享受生育期间的经济待遇；

第九条女职工哺乳期保护

1.哺乳不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给予每个工作日1小时哺乳
时间。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1个婴儿，哺乳时间增加1小
时。哺乳时间算作劳动时间，并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2、对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的乳母，不得安排其上夜班、
加班加点及从事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第十条企业参加《职工生育保险》。

女职工由于计划生育手术、生育或流产，经本人申请并提供
相关的医疗证明后，企业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生
育津贴以及报销产前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门诊医疗费用。

企业在收到拨付的生育津贴及相关保险费用后，及时按规定
发给职工。（对女职工超出生育保险拨付的费用，企业根据
有关规定制定统一的报销办法。）

第十一条对不属于参加《职工生育保险》范围的女职工，其
生育期间费用由企业负担。



1、不属于参保范围的女职工怀孕，在本单位指定的医疗机构
检查和分娩时，其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
由所在单位负担。

【(第一·范·文网)整理，。】

2、产假期间，产假工资按照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约定，且产
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县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二条企业每年出资为女职工做一次妇科体检；并确定专
人负责，并建立女职工健康检查档案。

第十三条其他特殊保护。

·集体合同的意义·什么是集体合同·集体合同争议的处
理·集体合同的期限

1、三八妇女节，如在工作时间，女职工放假半天。如因单位
原因必须上班的，应给予适当补偿。

2、企业为女职工提供更衣室、浴室和卫生间，并确保环境干
净卫生。

第三章女职工保护与工会女职工组织

第十四条企业制定和修改涉及女职工权益的规章制度，听取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第十五条企业支持工会女职工组织结合女职工需求开展素质
教育流动课堂活动；

第十六条企业支持工会女职工组织参与民主管理，职代会女
职工代表比例与企业女职工比例相当，女职工代表参与企业
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的全过程。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委员会、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委员会中有女职工代表。

甲方首席代表：乙方首席代表

（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年月日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篇三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江苏省集体合同条例》、《江苏省工资
支付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签订本合
同，并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本合同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二条合同的内容

1、企业基本工资制度：

2、工资标准：

3、企业根据各类人员不同岗位性质，工资分配的具体形式为：

4、企业年工资总额达到万元，年增长%，员工年平均工资达
到元，年增长%。

5、企业以法定货币(人民币)形式，于每月日前支付全体职工
的工资。如遇节假日、休息日可提前或推后至最近的工作日
支付。

6、加班加点工资的支付办法为：



7、职工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依法享受婚假、丧假、探
亲假、产假等假期间，应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按照不低于
其本人基本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8、职工在病假、事假以及工伤医疗期间的工资支付办法为：

9、奖金、津贴、补贴的分配形式为：

10、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办法和标准为：

11、各项福利待遇为：

第三条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制订与工
资支付相关的规章制度;根据规章制度对职工进行考核和奖
惩;根据对职工的考核情况，必须按时足额支付职工的工资。

第四条职工的权利和义务是：通过职工民主管理形式参与企
业规章制度的制订;积极负责地按时完成生产或工作任务;完
成任务后，按时足额领取劳动报酬。

第五条凡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合
同进行修改或变更。

1、国家法律、规定有重大变化，如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等;

2、企业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工资合同中的部分条款难以
履行时;

3、本地区或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发生较大变化;

4、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发生重大变化，影响企业职工实际
工资收入较大。

第六条凡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提前
终止合同;



1、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

2、双方发生重大对抗，致使企业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运行;

3、发生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第七条违约责任：

2、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不能履行协议或一方受损害的，可不
承担法律责任;

3、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合同时，应按国家规定承担违约
责任;

4、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合同时，给双方造成损害的，应
根据后果和责任，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本合同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有抵触的，按
国家和省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当地劳动部门和
企业上级工会组织各一份。

企业首席代表职工首席代表

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年月日年月日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篇四

第一条本合同期限为年，合同期自年月日起，自年月日止。

第二条甲方在提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享受其他福
利方面，应当男女平等。



第三条甲方应有计划的加强对女职工教育、培训、提拔、使
用。

第四条甲方在研究决定涉及女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听
取工会女职工组织的意见。

第五条乙方要积极协助甲方做好女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引导
女职工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提高女职工职业技
能水平。

第六条乙方组织女职工开展活动所需的经费，甲方应予支持。

第七条甲方应当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所从事工作的职业
特点，建立健全女职工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制度，改善劳动
条件，保护安全生产，防治职业危害，并确定专人负责女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

第八条甲方不得在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内，降低其
工资，不得随意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第九条甲方严格执行劳动部颁发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
规定》。

第十条女职工经期保护

(二)经医疗单位证明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在
月经期间，单位应给予一至两天的带薪休息。

第十一条女职工孕期保护

(三)怀孕女职工在工作时间内做产前检查，应算作工作时间。

第十二条女职工产期保护

(二)难产、施行剖腹产、产错术、臀位助娩术等手术的，在



正常产假的基础上增加15天;子瘤、产后出血(多于500毫升)
的，有医务部门出具证明，按难产对待。

(三)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产后假增加15天。

(四)妊娠期不满3个月自然(人工)流产的，产假15天;

(五)妊娠满3个月不满4个月自然(人工)流产的，产假30天;

(八)女职工在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其享有的
福利待遇;

(九)女职工产假期满恢复工作时，有两周的时间逐渐恢复原
劳动定额，恢复期按全额发给工资。

第十三条女职工哺乳期保护

(二)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一个婴儿，哺乳时间增加1小时;

(三)女职工哺乳时间和在本单位内哺乳往返时间，视作劳动
时间，并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四)女职工产假期满后，因婴儿身体较弱或单位没有托幼设
施、上班较远的，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可请哺乳假一年。
哺乳假期间，发给基本工资。

第十四条女职工更年期保护

经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确诊患更年期综合症，不适应原工
作的女职工，甲方应适当减轻其工作量或者暂时安排其他合
适的工作。

第十五条甲方按月发放女职工卫生费或卫生用品。

第十六条甲方应建立女职工卫生健康档案，每一至两年对女



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检查，对从事有毒作业
的女职工要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第十七条甲方支持工会女职工组织参与民主管理。职代会中
女职工代表的比例应与女职工的比例相适应，女职工代表参
与单位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第十八条为确保本合同的全面履行，合同双方成立人数对等
的监督小组，每年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一次联合检查。

第十九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争议，首先由合同双方协
商解决，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请求上级劳动部门和工
会组织进行协调、处理有关争议。

第二十一条本合同经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报上级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审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15日内未提出异议即行生效，
工会方将生效的合同文本报上级工会备案。本合同作为集体
合同的附件，与集体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报送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总工会各一份。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甲方首席代表乙方首席代表

(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年月日年月日



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篇五

第一条 企业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各级政府关于女职工
劳动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本企业实际，实施女职工劳
动保护。

第二条 企业在招聘职工、职工培训、晋级、晋升时，坚持男
女职工机会平等；

第三条 企业坚持男女职工同工同酬；

第四条 企业把女职工劳动安全与健康保护纳入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同步实施；

第五条 企业严格执行劳动部颁发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规
定》。

第二章 女职工保护实施条款

第六条 女职工经期保护

1、对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
动强度作业的女职工，在月经期间，企业应暂时减少工作量
或调整适合工作。

2、患有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在月经
期间，可以休息一天，算作劳动时间。

第七条 女职工孕期保护

1、对怀孕的女职工，企业不得以怀孕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降
低职务，降低工资；

2、企业不得延长怀孕女职工劳动时间；对怀孕7个月以上



（含7个月）的女职工，不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在劳动时间
内给予适当工间休息，并相应减少工作量。

3、怀孕女职工在工作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计算在工作时间
内，有定额的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第八条 女职工产期保护

1、正常分娩的，给予产假90天（含产前假15天）；难产的，
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每多生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2、女职工妊娠不满12周（含）流产的产假为15天；12周以
上16周以内（含）流产的产假为30天；16周以上28周（含）
以内流产的产假为42天。

3、产假期满，企业应恢复女职工原岗位工作。

5、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不享受生育期间的经济待遇；

第九条 女职工哺乳期保护

1.哺乳不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给予每个工作日1小时哺乳
时间。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1个婴儿，哺乳时间增加1小
时。哺乳时间算作劳动时间，并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2、对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的乳母，不得安排其上夜班、
加班加点及从事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第十条 企业参加《职工生育保险》。

女职工由于计划生育手术、生育或流产，经本人申请并提供
相关的医疗证明后，企业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生
育津贴以及报销产前检查、计划生育手术门诊医疗费用。

企业在收到拨付的生育津贴及相关保险费用后，及时按规定



发给职工。（对女职工超出生育保险拨付的费用，企业根据
有关规定制定统一的报销办法。）

第十一条 对不属于参加《职工生育保险》范围的女职工，其
生育期间费用由企业负担。

1、不属于参保范围的女职工怀孕，在本单位指定的医疗机构
检查和分娩时，其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
由所在单位负担。

2、产假期间，产假工资按照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约定，且产
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县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二条 企业每年出资为女职工做一次妇科体检；并确定专
人负责，并建立女职工健康检查档案。

第十三条 其他特殊保护。

·集体合同的意义 ·什么是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争议的处
理 ·集体合同的期限

1、三八妇女节，如在工作时间，女职工放假半天。如因单位
原因必须上班的，应给予适当补偿。

2、企业为女职工提供更衣室、浴室和卫生间，并确保环境干
净卫生。

第三章 女职工保护与工会女职工组织

第十四条 企业制定和修改涉及女职工权益的规章制度，听取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第十五条 企业支持工会女职工组织结合女职工需求开展素质
教育流动课堂活动；



第十六条 企业支持工会女职工组织参与民主管理，职代会女
职工代表比例与企业女职工比例相当，女职工代表参与企业
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的全过程。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委员会、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委员会中有女职工代表。

甲方首席代表：乙方首席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月日


